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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在建築地盤接連發生物料墮下事故，令大家非常關注。預防總是勝

於治療，各位身為主要的責任承擔者，必須採取一切所需的控制措施，

有效處理這類工作危害。  

計劃不周，加上凌亂的地盤環境，是不少意外和事故的主要成因。各位

在確保工地安全方面，擔當着重要角色。所有工地作業或臨時工程，包

括貯存和處理物料，均須小心計劃，妥善管理。  

當局訂有明確的規管要求和工作守則，列出如何保護建築地盤的工人免

受墮下物件或物料所傷，以及職責。以下所列並非巨細無遺，但屬於必

須注意的部分要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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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遵守香港法例第 59I 章《建築地盤（安全）規例》的規定  ——  包括第

49 條「保護工人免受墮下物料所傷」和第 52 條「在建築地盤存放的

物料」。  

2. 貯存物料的地方必須井然有序，採用適當的堆疊／貯存物料系統，

以確保並無物料在任何地方不牢固地堆疊，或堆疊方式不會使地盤

的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樓面或其他部分負荷過重及／或變得不安全。  

3. 就處理、堆疊和貯存物料進行風險評估，考慮地面和環境狀況，以

及安全的工作方法等等。  

4. 把存放在天台、開敞樓面或平台的鬆散或輕型物料縛緊，以防這些

物料從高處墮下或被風吹走。  

5. 存放物料的地方，須與樓面、天台開口、邊緣、挖掘處或坑道保持

一段合理的安全距離（至少 1.8 米）。  

 

6. 處理物料的工人必須曾受足夠訓練，並受到適當監督。  

7. 實施安全施工程序，確保採取安全的工作方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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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提供充足的防護裝置如尼龍網和斜柵等，以防高空墮物，並定期進

行檢查，確保有關裝置能夠妥為防護，沒有空隙、破損或碎石積存

等。  

9. 承建商須在工程進行期間，在電梯槽口裝設全高度臨時防護欄障，

以防工人失足墮下和高空墮物。  

10. 如情況許可，須盡量為工人和行人提供有蓋通道，以加防護。  

11. 所有工作平台和建築樓層邊緣，均須加設周邊擋板，以防建築材料

從高處墮下。  

12. 承建商須設法防止建築材料和工具等物件從高處墮下，例如應為工

人提供工具手繩。  

13. 所有工人均須獲得提供並正確配戴適當的安全帽，例如安全帽須符

合有關的國際安全標準，亦不得超逾使用期限。  

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聯 絡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( 電 話 ︰ 2739 9000, 或 電 郵 ︰

oshc@oshc.org.hk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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